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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畢業學生升學進路

圖片來源：教育部「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手冊(全國版)」

身心障礙學生國中升學

入學

管道
特色招生

免試入學

其他方式

• 私立學校獨立招生
• 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25%計算

根據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25%計算

根據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影片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期教育署「優質特教平台」

109學年度桃連區錄取率99.38%

69.23%學生錄取第一志願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2020.07.09)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85107



適性輔導安置由哪些縣/市舉辦？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新北市臺北市 臺中市 高雄市桃園市

✔ 僅能選擇其中一區報名參加。
✔ 不得重複參加國教署及其他直轄市辦理
的適性輔導安置(含十二年就學安置)。

直轄市自辦區 全國聯合區

學生依其障礙類別
及程度選擇其一簡章
報名。

依據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證明的障礙類別

(鑑輔會所核發的)。

非智障類智障類

簡章類型



報名
資格

符合

綜合

研判

能力

評估

綜合研判 安置特教學校

唱名

分發
安置集中式特教班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晤談

切截點以下

切截點以上

志願數不足致無法順利安置

或不適性者，需調整志願

依調整後志願進行安置

適性輔導安置各簡章安置路徑

介紹簡章



110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高級中等學校簡章

報名資格

同時具備下列資格者：

 應屆畢業生及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含原十二年就學安置)之國

中畢(修)業或具同等學歷(力)者，同等學歷(力)依「入學高級中

等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規定辦理。

 109/12/31(四)前在特教通報網登錄為確認個案，且登錄的障礙

類別應符合報名之簡章類型。

 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直轄市、縣/市鑑輔會核發之不

含智能障礙類鑑定證明。

詳如簡章3-5頁

報名完成=參加過



NO 項 目 日 期

1 公告開缺名額 109年12月31日(四)

2 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110年1月4日(一)～1月18日(一)

3 國中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110年2月3日(三)～2月25日(四)

4 報名資料送件 110年3月2日(一)～3月8日(五)

5 晤談(另行發文告知) 110年5月22日(六)前

6
公告安置結果並寄發安置結果通
知單至國中

110年6月7日(一)

7 報到
110年7月7日(三)～7月8日(五)
依安置學校所訂時間為準

8 放棄報到截止日 110年7月30日(五)

重要期程表 詳如簡章3-3頁

跨區報名本市適性
輔導安置者不需選填

安置方式

報名
資格
審查

綜合
研判

安置 報到

志願數不足致無法
順利安置或不適性者

晤談
依調整後志願
進行安置

逕予
安置

詳如簡章3-7、3-8頁

未出席



日期：110年5月22日(六)前(確切日期再行通知)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對象：志願數不足致無法順利安置或不適性者需調整

志願，應繳交志願調整表，並依調整後志願進行安置。

需參加晤談但未出席者，則逕予安置。

學生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無法陪同時，應填寫晤談

委託書【附表七】委請國中教師等人員陪同參加晤談。

晤談 詳如簡章3-7頁

志願選填方式 詳如簡章3-7頁

 最多選填三學群，若三學群的所有校科皆填完仍不足15個志願，

則可加選第四學群。 本市的稀有群：食品群、化工群。

 可選擇15～30個志願，不可少於15個志願(系統無法送出志願表)。

 前三志願需為第一志願群，但若該學群所有校科填完仍不足三個

志願，則前三志願可填第二志願群(舉例如下圖)。

1

2

3

稀有群(本市僅有龍潭高中設有此學群)

因為食品群為稀有群因為食品群為稀有群因為食品群為稀有群因為食品群為稀有群，，，，無法填滿前三志願無法填滿前三志願無法填滿前三志願無法填滿前三志願，，，，所以前三志願可以出現第二志願群所以前三志願可以出現第二志願群所以前三志願可以出現第二志願群所以前三志願可以出現第二志願群。。。。



志願選填方式 詳如簡章3-7頁

 第四志願開始的志願可從三個學群中交叉選填(舉例如下圖)。

1

3

第四志願開始的校科可以從選填的三學群中交叉選填

4

6

5

桃園市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

市立中壢家商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與管理群

私立啟英高中

資料處理科

資料處理科

市立內壢高中

4

5

6

2

有哪些志願學群？

技術型高中

普通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化工群

□土木與建築群 □商業與管理群 □外語群 □設計群

□農業群 □食品群 □家政群 □餐旅群

□水產群 □海事群 □藝術群 □美容造型群
(僅有實用技能學程)

(學術群-普通科)

(學術群-綜合高中)

本市稀有群



技術型高中(1/2)

技術型高中（簡稱技高）屬於技職教育，以學習專門
技術、培養專業基礎人才為主要目標，課程偏重實作
，主要科目為專業科目和實習。

美容造型群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生生涯輔導網

此13學群為桃園市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之安置學群

技術型高中(2/2)
請至「110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觀看各學群介紹影片

資料來源：110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普通型高中

普通型高中（簡稱普高）屬於普通教育，高中三年課程
偏重基本學科、理論、通識，主要科目和國中的科目相
近，包括國文、英文、數學、基礎物理、基礎化學、
基礎生物、基礎地球科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學生畢業後絕大部分繼續升大學，以具備專門知能或成
為高深學術研究人才。

「學術群」蟬聯往年模擬選填中最多學生選填為第一志願群！！

學習障礙的孩子？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生生涯輔導網

綜合型高中
綜合高中（簡稱綜高）兼有普高的普通科和技高的職業類科。學生
進入綜合高中後，高一皆修習共同科目，並藉由生涯規劃、職業
試探等課程探索個人的興趣和能力。高二開始再依學生興趣和能力、
升學或就業，以課程選修方式選修學術學程或專門學程。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生生涯輔導網、108課綱資訊網

選擇學術學程者，以

一般大學院校為升學

目標。

選擇專門學程者，畢業後可直接就業，也可
就讀科技大學或四技二專。

綜合高中

一般科目 基礎科目

專精科目

學術學程
自然學程

社會學程

專門學程

各校開設的學程依該校決議，不一定每個科都會開設學程喔！

本市設有綜合高中：
1.中壢高商
2.治平高中



我還有一些疑問……

搜尋「優質特教網」
或搜尋網址：https://ppt.cc/fgnwpx

關於國中升高中轉銜的議題，總共有12部影片

有哪些志願校科？

本市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之開缺名額，將於109年12月31日(四)
公告於「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網」。



報名應繳資料 詳如簡章3-6、3-7頁

生涯規劃意見表

需家長簽章

生涯規劃意見表

都是學術群！

詳如簡章3-16頁

此表由家長和學生填寫。

請家長依學生性向、興趣勾
選適合孩子的學校群別。

學生可以自己寫，或自述後
由家長/教師謄寫。

請家長/監護人/法定代理人
填寫。



報名應繳資料 詳如簡章3-6、3-7頁

於特教通報網列印。

110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跨區報名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3-10頁

學生就讀臺北市、新北市、
台中市、高雄市所轄之國中

從其他直轄市跨入

學生就讀新竹縣/市、苗栗
縣、彰化縣、雲林縣……等
縣/市所轄之國中

從其他縣/市跨入

參加宣導博覽會

依據本市適性輔導安置作業期程

備齊報名資料

網路報名

繳交紙本資料

由本市高級中
等學校鑑定安
置工作小組審
查報名資格

109年12月27日

110年2月3日～2月25日

110年3月2日～3月8日

110年3月12日前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3-10頁

學生就讀桃園市所轄之國中，
欲報名其他直轄市之適性輔導
安置/12年就學安置

跨出至其他直轄市

學生就讀桃園市所轄之國中，欲
報名國教署聯合安置區之適性輔
導安置

跨出至國教署聯合安置區

依據該市適性輔導安置簡章之
作業期程及報名相關規定

參加該縣/市說明會

依據國教署適性輔導安置簡章之
作業期程及報名相關規定

網路報名 110年2月17日～2月25日

繳交紙本報名資料

至本市高中特教

資源中心進行資格審查
110年3月2日～3月8日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3-10頁

視覺障礙及含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

報名資料及報名時間、期程請參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臺北市立啓明學校 臺中市立啓明學校

臺中私立惠明盲校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3-11頁

聽覺障礙及含聽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

報名資料及報名時間、期程請參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國教署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臺北市立

啓聰學校

臺中市立

啓聰學校

高雄市立

楠梓特殊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附屬啓聰學校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3-11頁

肢體障礙、腦性麻痺及含前述之多重障礙學生：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報名資料及報名時間、期程請參考：

國教署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本市所轄之國中畢業學生確定跨
區報名其他直轄市及縣/市者，
家長需填寫「跨區安置切結書」，
並敘明原因。

 跨區安置切結書詳如簡章3-21頁。

 請國中端教師協助留存此切結書，
無須繳至收件單位。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3-21頁



110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餘額安置

餘額安置
1.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
2.參加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均未錄取。
3.符合本簡章報名資格者。
4.高級中等學校餘額安置名額為適性輔導
安置結果公告後所剩之名額。

安置特殊教育學校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無餘額安置

餘額安置 詳如簡章3-9頁



重要期程表 詳如簡章3-9頁

NO 項 目 日 期

1 公告餘額安置開缺名額 110年6月29日(二)

2 國中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110年7月7日(三)～7月12日(一)

3 報名資料送件

4 資格審查及安置作業 110年7月13日(二)～7月22日(四)

5 公告安置結果
110年7月23日(五)

6 通知餘額安置學生報到

7 報到
110年8月2日(一)前
依安置學校所訂時間為準

適性輔導安置結果公告後所剩之名額

110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放棄安置結果



 已至安置學校辦理報到後，欲選擇其他入學管道報到者才需填寫
放棄安置結果聲明書(詳如簡章3-22頁) 。

 聲明放棄安置結果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且日後不
得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請學生和家長慎重考慮。

 由學生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或學生親送至安置學校辦理。

放棄安置結果 詳如簡章3-9頁

勾選放棄安置之原因

務必完成簽章

給安置學校蓋章

重點提醒



 依據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選擇報名簡章，僅能擇一簡章報名。

 未曾參加過適性輔導安置(含十二年就學安置)。

 109/12/31前在特殊教育通報網中登錄為確認個案，且登錄的障

礙類別應符合報名簡章類型。

重點提醒

特殊教育學校
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

高級中等學校

年齡 21足歲以下 21足歲以下 -

障礙及程度
含智能障礙中度、
重度、極重度

含智能障礙
輕度、中度

非智能障礙類

重點提醒

 充分與孩子討論志願學群及科別

 適性輔導安置的精神為「適性」。

 應先選擇學群與科別、後選學校。

 30個志願數儘量填滿，增加安置機會、降低晤談機會。



 注意資料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依學生個人特質(含興趣性向、相關測驗結果、學習表現、優弱

勢能力、專長嗜好、學業表現等)選擇學群及科別。

 由委員依據繳交的所有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及綜合研判，因此所

有資料的一致性越高越容易依其志願序安置。

例如：孩子的興趣和性向皆指向藝術群和設計群，很喜歡畫畫，

但家長勾選的適合學群為學術群…

重點提醒

常見問題



Q&A時間

Q A安置高級中等學校簡章
綜合研判的依據是什麼？

依簡章說明，依據學生興趣及性向、在校
學習表現、志願順序、生涯規劃意見表、
生涯轉銜建議表、學生相關轉銜資料及其
他佐證資料…等進行綜合研判。

Q A三月份就報名，為什麼要
等到六月才能知道結果？

適性輔導安置有三種簡章類型的安置作業
需進行，統一於110年6月7日(一)公告安
置結果。

Q A我想知道某校有沒有提供
交通車到我們家附近？

歡迎至活動中心各攤位直接詢問該校，或
電話詢問該校相關承辦人員。

Q A我比較想就讀免試入學的
安置學校，需要到安置學
校辦理放棄嗎？

尚未至安置學校報到者，經詳細考慮後可於
報到日告知該校之特教組/註冊組；已辦理
報到者，請依簡章辦理報到後放棄之手續。

Q&A時間

Q A該怎麼選擇適合的學群？

「適性」為適性輔導安置的精神，因此應
依據學生興趣及性向進行選擇，另需考量
以下因素：
1.學生能力(例如：機械群需要精細動作的
操作能力等)
2.交通遠近(例如：是否離家較近、是否能
自行搭車等)
3.學校提供資源(例如：是否有提供交通車、
獎助學金等)
4.其他因素綜合討論。

Q A免試入學的結果可以同時
保留嗎？

兩者均可報名參加，僅能擇其一入學，若報
到後改依免試入學結果入學，需填具放棄安
置結果聲明書，並完成相關放棄安置結果之
程序。



感謝您的耐心聆聽！歡迎您提出相關問題討論～
或於會後洽詢桃園市高中特教資源中心

03-3647099 分機666 (劉芷寧主任)
03-3647099 分機602 (張玉珊老師)

110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簡章
特殊教育學校簡章



110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簡章

報名資格
同時具備下列資格者：
 年齡21足歲以下，應屆畢業生則不受前述年齡限制。

 應屆畢業生及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含原十二年就學安置)之國中畢(修)業
或具同等學歷(力)者，同等學歷(力)依「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規定辦理。

 109/12/31(四)前在特教通報網登錄為確認個案，且登錄的障礙類別應符合報
名之簡章類型。

 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直轄市、縣/市鑑輔會核發之鑑定證明為：
1.智能障礙(輕度、中度者)。
2.自閉症伴隨輕度或中度智能障礙者。
3.其他各障礙類別含輕度或中度智能障礙者。

詳如簡章2-4頁

報名完成=參加過



特別提醒各位家長及教師！！

中度智能障礙學生

依據學生實際的整體能力表現依據學生實際的整體能力表現依據學生實際的整體能力表現依據學生實際的整體能力表現

((((包含操作能力包含操作能力包含操作能力包含操作能力、、、、社會適應社會適應社會適應社會適應、、、、交通能力等交通能力等交通能力等交通能力等))))

整體能力表現為中上者：

選擇報名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整體能力表現為中下者：

可直接選擇報名特殊教育學校

因為唱名分發後，就

無法無法無法更
改安置學校或改報名
特殊教育學校簡章！

中度自閉症

伴隨輕度或中度智能

障礙學生

中度腦性麻痺

伴隨輕度或中度智能

障礙學生

NO 項 目 日 期

1 公告開缺名額 109年12月31日(四)

2 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110年1月4日(一)～1月18日(一)

3 國中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110年2月3日(三)～2月25日(四)

4 報名資料送件 110年3月2日(二)～3月8日(一)

5 寄發能力評估通知單 110年3月31日(三)

6 能力評估 110年4月10日(六)

7 寄發能力評估結果通知 110年4月19日(一)

重要期程表 詳如簡章2-3頁

跨區報名本市適性
輔導安置者不需選填



NO 項 目 日 期

8 唱名分發(另行發文通知) 110年5月3日(一)～5月7日(五)

9 公告安置結果 110年6月7日(一)

10 寄發安置結果至國中 110年6月7日(一)

11 報到
110年6月15日(二)～6月18日(五)
依安置學校所訂時間為準

12 放棄報到截止 110年7月30日(五)

重要期程表 詳如簡章2-3頁

安置方式

報名
資格
審查

能力

評估

唱名

分發
安置 報到

未參加

不得參加
唱名分發

唱名三次未到場

或不接受分發

放棄唱名
資格

不予安置

詳如簡章2-6、2-7頁



日期：110年4月10日(星期六)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評估內容：基本學習能力、職業能力評估

評估通知單：110年3月31日(星期三)寄發至各國中

未參加能力評估者，不得參加唱名分發！

評估結果通知：110年4月19日(星期一)

能力評估 詳如簡章2-6頁

也可至「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網」查詢

能力評估試場服務申請表 詳如簡章2-12頁

注意事項：
1.需檢附學生九年級上學期之IEP。

2.第一節學習能力評估不提供延長

考試時間、報讀及解釋。

請依學生需求及IEP內容勾選。

需求項目(可複選)：



日期：110年5月3日(一)～5月7日(五)(確切日期發文告知)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現場唱名三次未到場或不接受分發者，視同放棄唱名資格。

切截點以上：集中式特教班；切截點以下：桃園特教學校

家長未能親自到場者，可填妥「唱名分發委託書」

委請國中教師、特教組長等人員參加。

唱名分發 詳如簡章2-6、2-7頁

本市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設科情形

龍潭高中

餐飲服務科
 家務處理技能領域
 餐飲製作技能領域

清華高中

汽車美容科
 車輛整理技能領域
 門市技能領域____

中壢高商

綜合職能科
 餐飲製作技能領域
 門市技能領域____

北科附工

綜合職能科
 產品加工技能領域
 餐飲製作技能領域

如果想更深入瞭解，歡迎至各校攤位詳細詢問喔～



本市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設科情形

成功工商

綜合職能科
 餐飲製作技能領域
 門市技能領域____

方曙商工

綜合職能科
 餐飲製作技能領域
 門市技能領域____

桃園特教

未達切截點

啟英高中

綜合職能科
 物品整理技能領域
 餐飲製作技能領域

如果想更深入瞭解，歡迎至各校攤位詳細詢問喔～

報名應繳資料 詳如簡章2-5頁需家長簽章



特殊教育學校簡章

110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報名資格
同時具備下列資格者：
 年齡21足歲以下，應屆畢業生則不受前述年齡限制。

 應屆畢業生及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含原十二年就學安置)之國中畢(修)業
或具同等學歷(力)者，同等學歷(力)依「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規定辦理。

 109/12/31(四)前在特通網登錄為確認個案，且登錄的障礙類別應符合報名
之簡章類型。

 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直轄市、縣/市鑑輔會核發之鑑定證明為：
1.智能障礙(中度、重度、極重度者)。
2.自閉症(中度且伴隨智能障礙、重度、極重度者)。
3.腦性麻痺(中度、重度、極重度者)伴隨智能障礙。
4.其他各障礙類別含智能障礙(中度、重度、極重度者)。

詳如簡章1-5頁

報名完成=參加過



NO 項 目 日 期

1 公告開缺名額 109年12月31日(四)

2 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110年1月4日(一)～1月18日(一)

3 國中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110年2月3日(三)～2月25日(四)

4 報名資料送件 110年3月2日(二)～3月8日(一)

5 在家教育資格審查 110年4月30日(五)前

6
公告安置結果並寄發通
知單至國中

110年6月7日(一)

7 報到(含填寫選科志願) 110年6月15日(二)～6月18日(五)
依桃園特教學校訂定時間為主

12 放棄報到截止 110年7月30日(五)

重要期程表 詳如簡章1-3頁

跨區報名本市適性
輔導安置者不需選填

安置方式

報名 綜合研判 安置 報到 分科

報到時填寫

選科志願

詳如簡章1-6頁

在家教育

資格審查 1.建議到校者
2.通過在家教育審查者

(學籍安置於桃園特教學校)
建議就醫或就養者

由國中端協助轉

銜至社政、衛生
主管機關

申請在家教育者



申請在家教育

 設籍桃園市，且設籍時間截至報名日前達連續183天(含)以上，
即須於109年8月4日前設籍，始得申請。

 國中教育階段為在家教育學生始得申請。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國民義務教育，因此提供服務對象以可接受
特殊教育教學服務者為優先。

 在家教育巡迴教學地點僅限於桃園市內，且學生須安置於家中。
考量安置於醫療院所或機構之學生應以就醫或就養服務為優先，
故不列為本在家教育巡迴服務之對象。

詳如簡章1-8頁

申請在家教育

 應於適性輔導安置報名期間繳交在家教育申請表件。

 學生學籍以安置於桃園特教學校為原則。

 需經本市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在家教育資格審查工作小組及鑑
定安置工作小組審議通過後，始具在家教育資格。

 審查結果為建議就醫及就養者，由原就讀學校依特殊教育法及各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之規定，協調社政、
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提供學生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

詳如簡章1-8頁



申請在家教育 詳如簡章1-8頁

 報名繳件時請附上簡章第1-12及1-15頁之檢附資料。

應於特推會討論通過同意學生報名
特教學校簡章並申請在家教育，會
議紀錄應含簽到表。

新增

新增

報名應繳資料 詳如簡章1-6頁
需家長簽章



桃園特殊教育學校設科情形

汽車美容

服務科

農園藝整理

服務科

包裝服務科 餐飲服務科

服務群

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各科課程規劃

汽美 車輛
整理

門市
技能

生活
管理

興趣
選修

洗車

工作隊

園藝
農
園
藝

產品
加工

生活
管理

興趣
選修

公園清潔
工作隊

包裝
裝
配

物品
整理

生活
管理

興趣
選修

包裝

工作隊

餐飲 餐飲
製作

家務
處理

生活
管理

興趣
選修

洗衣

工作隊

如果想更深入瞭解，歡迎桃園特教學校攤位詳細詢問喔～



110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跨區報名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1-8、2-8頁

學生就讀臺北市、新北市、
台中市、高雄市所轄之國中

從其他直轄市跨入

學生就讀新竹縣/市、苗栗
縣、彰化縣、雲林縣……等
縣/市所轄之國中

從其他縣/市跨入

參加宣導博覽會

依據本市適性輔導安置作業期程

備齊報名資料

網路報名

繳交紙本資料

由本市高級中
等學校鑑定安
置工作小組審
查報名資格

109年12月27日

110年2月3日～2月25日

110年3月2日～3月8日

110年3月12日前



跨區報名

學生就讀桃園市所轄之國中，
欲報名其他直轄市之適性輔導
安置/12年就學安置

跨出至其他直轄市

學生就讀桃園市所轄之國中，欲
報名國教署聯合安置區之適性輔
導安置

跨出至國教署聯合安置區

依據該市適性輔導安置簡章之
作業期程及報名相關規定

參加該縣/市宣導說明會

依據國教署適性輔導安置簡章之
作業期程及報名相關規定

網路報名 110年2月17日～2月25日

繳交紙本報名資料
至本市高中特教

資源中心進行資格審查
110年3月2日～3月8日

詳如簡章1-8、2-8頁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1-9頁

視覺障礙及含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

報名資料及報名時間、期程請參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臺北市立啓明學校 臺中市立啓明學校

臺中私立惠明盲校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1-9頁

聽覺障礙及含聽覺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

報名資料及報名時間、期程請參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簡章

國教署適性輔導安置特殊教育學校簡章

臺北市立

啓聰學校

臺中市立

啓聰學校

高雄市立

楠梓特殊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附屬啓聰學校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1-9頁

肢體障礙、腦性麻痺及含前述之多重障礙學生：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報名資料及報名時間、期程請參考：

國教署適性輔導安置特殊教育學校簡章



 本市所轄之國中畢業學生確定跨
區報名其他直轄市及縣/市者，
家長需填寫「跨區安置切結書」，
並敘明原因。

 跨區安置切結書詳如簡章第1-19、
2-15頁。

 請國中端教師協助留存此切結書，
無須繳至收件單位。

跨區報名 詳如簡章1-19、2-15頁

110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餘額安置



餘額安置
1.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
2.參加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均未錄取。
3.符合簡章報名資格者。
4.特殊教育學校餘額安置名額為適性輔導
安置報到後所剩之名額。

安置特殊教育學校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集中式特教班

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無餘額安置

餘額安置 詳如簡章1-7頁

重要期程表 詳如簡章1-7頁

NO 項 目 日 期

1 公告餘額安置開缺名額 110年6月29日(二)

2 國中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110年7月7日(三)～7月12日(一)

3 報名資料送件

4 資格審查及安置作業 110年7月13日(二)～7月22日(四)

5 公告安置結果
110年7月23日(五)

6 通知餘額安置學生報到

7 報到
110年8月2日(一)前
依安置學校所訂時間為準

適性輔導安置結果公告後所剩之名額



110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放棄安置結果

重點提醒



 已至安置學校辦理報到後，欲選擇其他入學管道報到者才需填寫
放棄安置結果聲明書(詳如簡章1-20、2-16頁) 。

 聲明放棄安置結果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且日後不
得再參加適性輔導安置，請學生和家長慎重考慮。

 由學生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或學生親送至安置學校辦理。

放棄安置結果 詳如簡章1-7、2-7頁

勾選放棄安置之原因

務必完成簽章

給安置學校蓋章

重點提醒

 充分與特教老師討論報名簡章類型

 智能障礙中度、自閉症中度伴隨智能障礙、腦性麻痺中度伴隨智

能障礙之學生可選擇報名集中式特教班或特教學校簡章，請家長

依據學生能力現況選擇、並和老師討論適合孩子的簡章類型。

 記下能力評估日期(110年4月10日星期六)

 務必提醒孩子當天準時參加能力評估。

 缺席即無法參加唱名分發，意即放棄安置機會。



重點提醒

 記得向國中老師詢問唱名分發日期(屆時會發文告知各國中)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務必陪同參加唱名分發。

 未能親自陪同參加者，務必完成委託手續。

 與特教老師討論最適合孩子的轉銜計畫

 在家教育提供服務對象以可接受特殊教育教學服務者為優先。

 高中階段非義務教育階段，若孩子需要更完善的醫療服務、照

護服務或復健，應考量轉銜至社政或衛政單位。

常見問題



Q A我的學生/孩子應該
選擇報名哪一個簡章？

請務必確認孩子的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之障礙類別及程度，並參考簡章中的報名
資格選擇。

Q A
我的學生/孩子沒有含智
能障礙類，可以申請在
家教育嗎？

在家教育服務僅限提供報名安置特殊教育
學校者，需符合特殊教育學校簡章報名資
格才可申請，非智能障礙類學生請報名安
置高級中等學校簡章。

Q A唱名分發至距離家裡太遠
的集中式特教班，能不能
改安置？

無法更改唱名分發後之安置結果，因此針
對智能障礙中度、自閉症中度伴隨智能障
礙、腦性麻痺中度伴隨智能障礙之學生，
請務必考量其實際能力表現選擇報名之簡
章類型。

Q A安置報到後，若集中式特
教班尚有缺額，能不能讓
我的學生/孩子遞補缺額？

為考量分發之公平性，經唱名分發安置後，
無法要求更改安置至其他集中式特教班，即
使他校辦理報到後尚有缺額，亦不予遞補。

Q&A時間

Q A
三月份就報名，為什麼
要等到六月才能知道結
果？

適性輔導安置有三種簡章類型的安置作業
需進行，統一於110年6月7日(一)公告安
置結果。

A我想知道某校有沒有提
供交通車到我家附近？

歡迎至活動中心各攤位直接詢問該校，或
電話詢問該校相關承辦人員。

Q A我比較想就讀免試入學
的安置學校，需要到安
置學校辦理放棄嗎？

尚未至安置學校報到者，經詳細考慮後可於
報到日告知該校之特教組/註冊組；已辦理
報到者，請依簡章辦理報到後放棄之手續。

Q&A時間

Q



感謝您的耐心聆聽！歡迎您提出相關問題討論～
或於會後洽詢桃園市高中特教資源中心

03-3647099 分機666 (劉芷寧主任)
03-3647099 分機602 (張玉珊老師)


